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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曼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奈曼旗“十五五”规划

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旗政府各委办局：

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奈曼旗“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6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奈曼旗“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承前启后的关键攻坚期，科学编制《奈曼旗“十五五”规划》，事关全局、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为确保规划编制任务顺利完成，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精神，按照国家、自治区、通辽市及我旗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编制任务、程序和时间安排

奈曼旗“十五五”规划体系是以《奈曼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为统领，以旗级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旗级区域规划、专项规划为支撑，共同组成的统一规划体系。编制各类规划要严格履行前期研究、文本起草、征求意见、衔接协调、规划论证、审批发布等程序。2026年初，完成“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工作；2026年底前，完成旗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编制工作。
（一）奈曼旗“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由旗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经旗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布。具体编制工作由旗发改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主要分为以下3个阶段：

1.前期研究阶段（编制工作启动至2025年4月）。主要是在开展前期重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十五五”发展规划基本思路。

2.纲要起草阶段（2025年4月至旗委“十五五”发展规划建议出台前）。组织开展规划纲要框架专题研究，起草形成奈曼旗“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框架，测算“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确定重点战略任务，提出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

3.纲要草案编制阶段（旗委“十五五”发展规划建议通过后至2026年初）。根据旗委规划建议，起草旗“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深入论证，并与国家、自治区、通辽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进行衔接，于2025年底报送旗委、旗政府审定。2026年初，由旗人民政府提请旗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公布。

（二）奈曼旗空间规划。由旗自然资源局牵头编制，聚焦空间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落地，为“十五五”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对旗级各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提出的基础设施、城镇建设、资源能源、生态环保等开发保护活动，进行空间性指导和约束。按照国家、自治区、通辽市有关工作要求，适时做好我旗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评估和修编工作。

（三）奈曼旗专项规划。由职能部门编制，对“十五五”发展规划在特定领域作出细化安排，原则上限定于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且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重大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以及国家、自治区、通辽市和我旗重大战略的落实。

（四）奈曼旗区域规划。由各职能部门牵头负责组织编制，以旗级“十五五”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地区、跨行政区且经济社会活动联系紧密的连片区域以及承担重大战略任务的特定区域为对象，深入贯彻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导特定区域协调协同发展，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

二、编制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在编制规划工作中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通辽市决策部署和旗委、旗政府工作要求，科学描绘我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二）切实做好总结评估。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各部门要抓紧开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总结评估，认真梳理本领域“十四五”时期取得的突出进展和成效，评估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总结提炼规划有效实施的成功经验，涉及主要指标的部门要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准确提供实际进度，并对2025年底前能否完成规划目标作出预判。各部门总结评估报告要于2025年7月21日前报送旗发改委。各专项规划牵头部门要同步做好专项规划实施情况总结评估，为“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三）研提重大任务举措、谋划重大工程项目。各部门要深入研究“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深层次重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重大任务举措，科学谋划提出一批体现国家、自治区、通辽市战略意图及我旗现实需要、综合影响显著、反映时代特征、符合人民关切的重大工程项目，于2025年6月27日前将本领域拟纳入旗级“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举措和重大工程项目等报送旗发改委。

（四）严格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制度。“十五五”时期将沿用“1+N+X”的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制度（1即奈曼旗“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N即经旗人民政府审批印发的专项规划，X即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由部门编制印发的专项规划）。旗发改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编制目录清单，报送旗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实行动态管理。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要与“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同步研究、同步编制、同步实施。对属于市场调节的行业领域、部门内部管理需要的规划以及实施期限少于3年的，原则上不纳入规划目录编制清单；涉及多部门的，鼓励联合编制印发。

（五）规范编制程序。规划编制要坚持规范化、民主化，严格履行起草、衔接、论证、审批、发布等程序。要坚持开门编规划，最大限度集中全社会智慧，扩大民主参与，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急迫、最困难的问题，重视向企业、基层一线学习经验、听取意见，从实践中寻找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举措。

（六）强化规划衔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要加强同“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衔接。各规划编制部门要于2026年6月前完成规划初稿，报送旗发改委进行衔接，同时附编制说明、专家评审报告、民委出具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审核意见等；涉及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须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须报送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意见，涉及社会稳定风险的，须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保障措施

各部门要将“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落实主体责任，强化人员力量，加强经费和后勤保障，保证规划编制顺利开展。旗发改委牵头成立“十五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起草小组，负责奈曼旗“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的具体起草工作。

抄送：旗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驻奈中区市直有关单位。



